
尼希米記大綱 – 見証的恢復

• 一至六章 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
• 一，二章 重建耶路撒冷城牆的器皿 – 尼希米
• 三章 建造城牆的實行
• 四章 從外面來的攻擊
• 五章 從裏面來的阻擋
• 六章 在爭戰中得勝並完成了城牆的建造

• 七至十三章 恢復耶路撒冷的見証
• 七章 恢復耶路撒冷的見証的器皿 -- 全體餘民
• 八章 活在神話語的光中 – 遵行律法
• 九，十章 活在神權柄的底下 -- 悔改與立約
• 十一章 活在神的旨意之中 -- 百姓中的十分之一住在耶路撒冷
• 十二章 恢復神在地上的見証 -- 行耶路撒冷城牆告成之禮
• 十三章 見証的失敗和恢復 –在律法下失敗，在恩典中恢復



尼希米記第七章
恢復耶路撒冷的見証的器皿 -- 全體餘民



分 段 -- 恢復耶路撒冷的見証的器皿 -- 全體餘民

•恢復耶路撒冷的見証的需要 – 進入神的旨意（1-4）

•恢復耶路撒冷的見証的器皿 -- 全體餘民 (5-67)

•恢復耶路撒冷的見証器皿的預備 -- 甘心樂意的奉獻

（68-73）



恢復耶路撒冷的見証的需要 – 進入神的旨意（1-4）

• 神永遠的旨意是耶路撒冷
• (4) 城是廣大, 其中的民卻稀少, 房屋還沒有建造。

• 神的旨意是廣大，但是進入神的旨意的人卻非常少(其中的民卻稀少)。

• 神的百姓也還沒有被完全建立(房屋還沒有建造)。

• 進入神旨意的條件已經滿足
• 城牆修完, 安了門扇, 是恢復耶路撒冷的第一步。

• 尼希米首先設立敬拜的器皿(守門的, 歌唱的, 和利未人都已派定)。

• 然而爭戰絕不會因此而停止, 所以尼希米不但安排人管理耶路撒冷, 看守
城門, 更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對面之處。



恢復耶路撒冷的見証的器皿 -- 全體餘民 (5-67)

• 尼希米找到第一次上來之人的家譜, 沒有數算第二, 三批回歸的百姓
• 同以斯拉回歸的人, 在以斯拉記第八章已被數過, 人數也很少, 並且第二次
和第三次回歸只相差十三年, 無需重新數點。

• 同尼希米回歸的人數極少, 很可能在一百五十人之内, 都是隨從他的人。

• 然而距離第一次回歸已經接近一個世記, 當時在耶路撒冷絕大多數的人是
第一次回歸者的後代, 要搞清楚他們的家譜, 就必須從第一次的家譜開始。

• 尼希米記第七章和以斯拉記第二章的家譜有多處不同
• 以斯拉的資料來源是波斯的官方名冊, 應該發生在剛離開巴比倫時。

• 尼希米的資料來源是耶路撒冷的官方名冊, 在耶路撒冷登冊的時間無法確
定, 但應該是在波斯資料之後, 有可能是在建殿之後。



恢復耶路撒冷的見証的器皿 -- 全體餘民 (5-67)
之二

• 根據家譜數點見証的器皿
• 家譜決定承受產業的資格, 若不是雅各的後裔, 就不能承受產業。

• 家譜也決定事奉的資格, 若不是亞倫的後裔, 就不能作祭司。

• 無論是承受產業或者是事奉, 都要根據生命(家譜)。

• 第二次記載了第一次回歸餘民的記念冊
• 代表神對他們不改變的記念。

• 雖然他們只參與了神恢復計劃的開始的一部分，神卻永遠記念，因那起
初的建造是不可缺少的。



恢復耶路撒冷的見証器皿的預備 -- 甘心樂意的
奉獻 （68-73）

• 甘心樂意的奉獻
• 以色列出埃及之後，神預備他們成為建造會幕的器皿，也曾為建會幕甘
心樂意的奉獻。

• 同樣的，餘民離開巴比倫回到耶路撒冷之後，神預備他們成為恢復見証
的器皿， 使他們為建殿工程甘心樂意的奉獻。

• 恢復耶路撒冷的見証器皿, 是一般有奉獻心志的人
• 他們不是為著自己活, 乃是為著主活。

• 尼希米就是一個為著主的見証而奉獻自己的人。

• 尼希米帶領餘民成為甘心樂意奉獻的人。



尼希米記第八章
活在神話語的光中 – 遵行律法



分 段 –活在神話語的光中 – 遵行律法

•見証恢復的起頭 – 神的靈 (1-4)

•見証恢復的能力 – 神的光（5-12）

•見証恢復的道路 – 神的權柄 （13-18）



見証恢復的起頭 – 神的靈 (1-4)

• 神的靈是見証恢復的起頭
• 神的靈使他們在七月一日吹角節, 從他們自己所住的城裡聚集在水門前的寬闊處, 
雖然他們並不知道這日子的意義。(1)

• 神的靈使他們如同一人聚集。(1)

• 神的靈使以色列人主動請文士以斯拉來誦讀律法。(1)

• 神的靈使以色列人從清早到晌午側耳而聽。(3)

• 人只能在神的靈已經作工的地方作工
• 只有禱告能讓神的靈在一個地方或一些人的身上作工。

• 神的靈作工之後, 文士以斯拉站在為這事特備的木臺上，宣讀律法書。(3-4)

• 神的靈使十三位祭司與以斯拉同心, 站在他的左右。(4)



見証恢復的能力 – 神的光（5-12）

• 神的光是恢復見証的能力 – 神的光使人敬畏神
• 神的光使眾民在以斯拉展開律法書時, 都站起來。(5)
• 神的光使眾民在以斯拉稱頌耶和華的時候, 都舉手應聲說:「阿們！阿們！」並低頭
面伏於地, 敬拜耶和華。 (6)

• 神的光使以斯拉站著讀, 百姓站著聽。
• 神的光使利未人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書, 講明意思, 使百姓明白所念的。(8)
• 神的光使眾民聽見律法書上的話都哭了。(9)

• 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
• 省長尼希米和作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對眾民說， 「今日是耶和華你們神的聖日，不要
悲哀哭泣。你們不要憂愁，因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。 」（9-10）

• 眾民因虧欠律法而憂愁(9), 也因明白律法而喜樂(10）。
• 只有明白了神的話語, 接受了神的權柄, 人才能得著釋放, 以神為樂。



見証恢復的道路 – 神的權柄（13-18）

• 百姓照著律法書的吩咐，主動過住棚節 (13-16)
• 住棚節的意義是神與人同住, 神的國度降臨, 人活在神的權柄之下。
• 百姓並不知道住棚節的意義是進入神的權柄 (國度)。
• 但是他們照著律法書的吩咐去做, 就是活在神的權柄之下, 也就是進入神
的權柄(國度)。

• 百姓雖然沒有住棚節的知識, 卻活出了住棚節的實際。(復興的標幟）
• 從嫩的兒子約書亞的時候直到這日以色列人沒有這樣的實際(只有住棚節
的知識, 卻沒有活出了住棚節的實際)。(17)

• 活在神的權柄之下是恢復見証的道路
• 回到神的話語中就是活在神的權柄之下。
• 活在神的權柄之下就是活在神的國度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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